第五届律师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案表

	提案标题：

	提案内容：



	提案代表姓名
	
	所属律师事务所
	

	所属代表团
	
	
	

	联 系 电 话
	
	
	

	提案处理组意见：



	提案组收到时间
	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1、五十名以上的律师联名或十名律师代表联名，提案方可成立；2、提案要一事一案，内容准确并尽可能详细（若篇幅较长，可另加附页）；3、填写提案一律用钢笔或碳素笔，字迹要工整，便于存档；4、此表填好后交律师代表大会提案组。
